
「經濟部再生水資源發展協調會報」
第 6 次會議會前工作會議會議紀錄

壹、時間：109年3月9日（星期一）下午2時

貳、地點：本署臺中第三會議室

參、主持人：王副署長藝峰  紀錄：蘇瑞華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冊

伍、主席致詞：略

陸、水利署（幕僚）報告：略

柒、出（列）席人員意見紀要：（詳附錄一）

捌、報告事項：

案由一：追蹤歷次會報及會前工作會議列管裁示事項辦理情形案

（附錄二、表 1 及表 2）。

決  議：

一、協調會報第 5 次會議列管裁示事項共計 6 案，其中列管

項次 1080801-01、1080801-02、1080801-05，提報會報

解 除 列 管 ； 列 管 項 次 1080801-03 、 1080801-

04、1080801-06，提報會報持續列管。

二、協調會報第 5 次會議會前第 2 次工作會議列管裁示事項

共 計 7 案 ， 其 中 列 管 項 次 1080618-01 、 1080618-

02、1080618-03、1080618-04、1080618-05、1080618-

07 解除列管；列管項次 1080618-06 持續列管。

三、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應將再生水發展的中長程規劃(下水

道中長程建設計畫)納入考量。請水源經營組與水利規

劃試驗所於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研擬作業過程中，應邀

請內政部營建署參與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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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公共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示範推動方案」及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項下再生水工程案」辦

理情形案。

決  議：

一、臨海案、安平案與仁德案，依目前進度持續追蹤。

二、永康案，請內政部營建署加強控管，俾利可依規劃於 5

月底前趕上工程進度。

三、福田案，中龍鋼鐵公司董事會結果請再追蹤，確認可順

利完成用水契約簽約事宜。

案由三：有關觀音工業區補提用水計畫審核情形及進度說明案。

決  議：

一、本案洽悉，下列事項另案列管:

( 一)建議由水利署主動洽亞東石化公司補提觀音工業區-亞東

石化公司修正用水計畫，另再生水來源建議可由桃園市

政府協調使用該府供應之再生水。

(二)請經濟部工業局協助督促亞東石化公司提出環境影響差

異分析報告，亦請桃園市政府提供相關協助。

案由四：鳳山再生水廠營運階段遭遇水質異常或中斷供應時之緊

急應變措施案。

決  議：

一、洽悉。

二、高雄市政府將於污水管網布設監測系統試辦區裝設

CCTV監控設施或人孔蓋開啟感應監測設備等經驗與後

續改善對策，可供未來臺中市政府與臺南市政府作為營

運時應變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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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五：有關福田再生水水價協商進度及結果說明案。

決  議：洽悉。

玖、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臺中市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放流水回收再利用新

建、移轉及營運(BTO) 」促參案之主辦機關，以及中科台

中園區區內興建、維運事宜委託臺中市政府代辦之適法

性疑義。

決  議：

一、經財政部推動促參司說明，方案一及方案二皆無法律上

之疑義。

二、未達保證量之再生水費給付問題，請內政部營建署於

109 年 3 月 16 日開會協調；若協調不成，再研議是否提

報至第 6 次協調會報進行協商。

拾、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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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出（列）席單位意見

壹：報告事項

案由一：追蹤歷次會報及會前工作會議列管裁示事項辦理情形案。

一、經濟部水利署王副署長藝峰

(一)1080801-06 案，行政院審查污水下水道第六期建設計畫時，針對再

生水部分提出應另行提案，請內政部營建署說明，最終為另行提案，

或納入污水下水道第六期計畫。

(二)1080618-02 案，若有補提用水計畫，辦理用水計畫審查作業時，請

加強督促廠商使用再生水，以協助桃園市政府進行相關再生水推動

工作。

(三)1080618-04 案，未來北、中、南、東水資源經理計畫，請水源經營

組於擬定時，務必邀請內政部營建署參與討論；因為再生水為當中

重要之一環，特別是若要落實賴署長指示之備援再備援之理念，此

部分務必要納入考慮。

(四)1080618-04 案，本署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與內政部營建署再生水計

畫應同步。內政部營建署現提計畫涉及經費編列，個案將影響整體

規劃；若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北區預計使用 1,000,000 CMD 再生水，

然個案計畫於此前提報僅 500,000 CMD，則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無

意義。請水源經營組與水利規劃試驗所於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研擬

作業過程中，邀請內政部營建署參與研商，以避免將來兩者無法搭

配。

(五)再生水推動於水價問題困擾已久，與先前經濟部推動綠電時，躉售

電價費率為爭執重點之情形相似；然後來部分綠電發生特殊現象，

標售價格較躉售費率低，原因係綠電憑證為有價的。故請綜合企劃

組研議於再生水推動考慮推動類似綠電憑證之制度，例如使用再生

水之廠商若為自用型，應可取得再生水憑證，且此憑證可作為交易

用途；否則再生水完全依賴納稅人支付成本係相當沉重之負擔，未

來推動可能越來越有阻力。

一、經濟部水利署水源經營組

(一)1080618-04 案，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目前交由水利規劃試驗所進行

相關規劃與研討，於再生水部分，過去水資源供需圖僅呈現自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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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之供給與需求。因外界相關建議，本次將分為兩種呈現方式，

一為僅針對自來水供需之分析，二為針對所有水資源相關措施，包

括減漏、再生水等，皆一併於供需圖中呈現。有關邀請內政部營建

署參與研商之部分，俟水利規劃試驗所資料提送至水源經營組，並

開始研擬相關計畫書時，將邀請內政部營建署一併參與。

(二)1080618-04 案，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定位為較上位之計畫，本署將

收集內政部營建署之再生水個案資訊，將優先可行性部分納入近程

計畫；尚未有明確計畫內容部分，則為遠程。另外，行政院要求每

6 年 1 次報院核定，本署賴署長則希望至少 5 年 1 次報院。上次報

院時間為 105 年完成中區核定，106 年完成其他區域核定，故本署

預計 110 年陸續將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循序報至行政院作核定。

一、內政部營建署

(一)1080801-06 案，原納入污水下水道第六期建設計畫辦理，然國家發

展委員會建議單獨將再生水部分重新撰擬計畫，包含所有示範案、

前瞻案以及新增之桃北案，屆時候再一併提報。國家發展委員會亦

建議本署邀請經濟部及相關部會先進行意見交流，再提報完整計畫。

(二)1080618-04 案，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之擬定期程為何？若要將再生

水納入水資源之一部分，勢必需搭配再生水計畫；若無搭配，即使

此處擬定經理計畫，將來亦無法落實。故建請經濟部水利署將水資

源經理計畫之擬定期程告知本署，俾利共同協商。

二、桃園市政府

(一)1080618-02 案，本府已密切與觀音工業區協調後續用水需求，建請

經濟部水利署協助於用水計畫審核作業上，督促廠商使用再生水。

案由二：「公共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示範推動方案」及「前瞻基

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項下再生水工程案」辦理情形案。

一、經濟部水利署王副署長藝峰

(一)安平案 3 月 3 日第二次開標是否有廠商投標？

(二)仁德案三方換水契約是否已有具體方向？

二、臺南市政府

(一)安平案及仁德案會依照目前進度持續進行追蹤。

(二)安平案 109 年 3 月 3 日第 2 次開標已有符合資格之廠商投標，將續

辦評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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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仁德案 PCM已經決標，預計於 109 年 9 月前，完成三方換水契約簽

訂。

一、內政部營建署

(一)本署將持續趕辦永康案，預估 109 年 5 月初可趕上進度。

案由三：有關觀音工業區補提用水計畫審核情形及進度說明案。

一、經濟部水利署王副署長藝峰

(一)亞東石化公司用水計畫已納入使用再生水相關內容，亞東石化公司

與桃園市政府簽訂MOU 使用 15,000 CMD 再生水，本署亦樂觀其

成；雖然本署水源經營組報告亞東石化尚未用完核准自來水額度，

但仍可要求其依用水計畫使用再生水，此案例與福田案類似，故此

部分請再努力。

(二)若桃園市政府需要拜會其他廠商，本署可配合拜會協助推動再生水。

(三)亞東石化公司用水計畫已確認使用 28,000 CMD 再生水，建議用水

計畫用詞可彈性調整，無需指定特定再生水廠；其用水來源應由桃

園市政府協調，能否供應該水量為桃園市政府之責任。

二、經濟部水利署水源經營組

(一)亞東石化公司之用水計畫書涉及廠商權利義務，水源經營組將與亞

東石化公司協調，請其修正；但建議應有明確之再生水廠，亞東石

化公司較容易進行處理。

(二)觀音工業區用水計畫中，亞東石化公司之部分僅於附件，本署可直

接修改。

(三)本署可配合用水計畫相關更動，惟因環境影響差異分析需提送環評

大會審議，必須由亞東石化公司主動提報，此部分較為複雜。

(四)本署經常協助其他水利事業提報環境影響評估或環境差異分析至行

政院環保署，其發動需由開發行為興辦人提送經濟部後，再由經濟

部函轉，故環境差異分析可能仍需由亞東石化主動提出。

(五)用水計畫涉及亞東石化公司之權利義務，水源組無法主導其必須改

為特定再生水來源，但會持續與其討論。

(六)用水計畫若能寫明使用某特定再生水廠，亞東石化公司較能確認投

入成本。

一、經濟部水利署綜合企劃組

(一)108 年 3 月已於桃園地區召開再生水工作會議，針對桃北廠周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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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有其他可媒合廠商之相關資料，已於當時會議中提供桃園市政府。

(二)桃園市政府後續若需要本署一同拜會廠商，本署將全力配合。

(三)依照第 5 次協調會報會議會前第 2 次工作會議決議，本署亦針對桃

園煉油廠進行相關媒合工作，包含會同桃園市政府拜會桃園煉油廠，

故桃園市再生水需求量除亞東石化公司 15,000 CMD，尚有桃園煉

油廠 15,000 CMD，目前需水規模共 30,000 CMD。

二、行政院環保署

(一)環境影響評估或環境差異分析係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案，再由行

政院環保署審查。此案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為經濟部工業局，但

需再確認是否有可能為桃園市政府，無法立即回覆主席。

一、內政部營建署

(一)再生水若無政策之導向，要推動再生水可能有困難，且目前尚未討

論桃北再生水水價。

(二)用水計畫審核時，是否可直接將再生水來源自中壢廠改為桃北廠？

(三)因亞東石化公司有環境影響評估承諾之壓力，目前承諾使用中壢廠

再生水；若要修改，其啟動點為何？將如何啟動？

(四)用水計畫與環境影響評估應搭配操作，以免最終無法對亞東石化公

司造成真正壓力，建請經濟部水利署配合，例如此次用水計畫直接

修改為應使用桃北廠再生水，或請相關單位要求亞東石化公司自發

啟動修改環境影響評估承諾。

一、經濟部工業局

(一)亞東石化公司之環境差異分析是否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工業局來提

出，本局尚需確認。

一、桃園市政府

(一)觀音工業區前於協商過程中提出包含水價、水質以及環評等問題，

水質部分，因桃北廠已進行許多研究，有信心可滿足廠商之需求，

故較在意水價部分。

(二)目前再生水開發案之推動，已得報行政院申請專案補助，不受原定

中央補助比率限制，後續專案推動建請經濟部與內政部營建署提供

相關協助。

(三)亞東石化公司目前自來水使用未達核准用水量，且現階段產業前景

較不樂觀，故目前與亞東石化公司研議之用水契約，無法依照原環

境影響評估承諾之再生水使用量。建請經濟部工業局協助追蹤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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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情況，最後簽約時，再請經濟部工業局確認亞東石化公司再生

水用量。

(四)三方用水契約尚在進行研商，目前情況樂觀，建請經濟部水利署盡

量協助水價部分，以提高再生水使用誘因，用水計畫亦有督導作用。

(五)觀音工業區於協商中已提及需做環境影響評估之變更，並請本府予

以協助。已協調亞東石化公司自行將環境影響說明書做相關內容變

更，後續程序建請各相關單位共同協助。

(六)再生水管線設置費用攤提非亞東石化公司負擔範圍。

案由四：鳳山再生水廠營運階段遭遇水質異常或中斷供應時之緊急應變措

施案。

一、經濟部水利署王副署長藝峰

(一)再生水廠因水質污染而停止供水，早期楠梓加工出口區再生水模型

廠剛營運時，亦曾於發生進流水有污染導致停止供水，故此為通案

問題。

一、行政院環保署

(一)油污稽查部分，本署將持續掌握發生原因為何？目前尚未確認油污

來源，將持續尋找。

(二)鳳山案後續情況報告，日前移至檢調單位辦理中，因旁邊集水管線

位置皆相對偏僻，較無攝影機，故目前進度膠著。

(三)鳳山案之經驗與後續改善對策，例如智慧人孔蓋或 CCTV 之設置等，

可供其他辦理中再生水廠作為規劃參考。

一、高雄市政府

(一)本次有問題之管線為北方之污水進廠主要管線。

(二)再生水使用者中鋼公司與工業區簽訂之契約係保證用量，此事件非

中鋼公司之因素，故無罰則問題。

一、台灣自來水公司

(一)因與中鋼公司有公共用水接管，於供應量有餘裕之情況下，本公司

供水無虞。

二、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臺中港務分公司

(一)高雄市政府分享之經驗相當重要，簡報是否能供相關執行單位參考。

案由五：有關福田再生水水價協商進度及結果說明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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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部水利署王副署長藝峰

(一)此案經各單位努力後已告一段落。

(二)後續尚有技術上及行政上之作為，請內政部營建署協助。

(三)中龍鋼鐵公司 109 年 3 月 16 日辦理董事會之結果，請幕僚單位追蹤。

貳：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臺中市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放流水回收再利用新建、移轉

及營運(BTO) 」促參案之主辦機關，以及中科台中園區區內興建、

維運事宜委託臺中市政府代辦之適法性疑義。

一、經濟部水利署王副署長藝峰

(一)中部科學園區之用水計畫是否有規定使用再生水？

一、財政部推動促參司

(一)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下稱促參法)第 5條規定略以，該法所稱

主辦機關指主辦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相關業務之機關：在中央為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主辦機關依該法辦理

之事項，得授權所屬機關(構)執行之。主辦機關得經其上級機關核

定，將依該法辦理之事項，委託其他政府機關執行之。其中主辦機

關指對該公共建設在行政管理、監督上負有經營管理權責，並對該

案之規劃、招商、議約、簽約、執行促參法所定事項負履約管理責

任者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9 年 9 月 15 日工程促字第

09900344550號函)。

(二)科技部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下稱中科局)所轄臺中園區(下稱臺中園

區)納入臺中市水湳水資源回收中心放流水回收再利用新建、移轉及

營運(BTO)案(下稱水湳案)範圍並依促參法辦理招商，科技部得否為

主辦機關，應由科技部先釐清確定對該公共建設是否在行政管理、

監督上負有經營管理權責，並對該公共建設規劃、招商、議約、簽

約、執行促參法所定事項負履約管理責任；倘是，即得擔任主辦機

關，並得以下列方式辦理：

1.科技部與臺中市政府併列為主辦機關(科技部得授權中科局執行)：促參法

應辦理事項(如可行性評估、公聽會及該法第 10條規定之建設及財務計畫

等)之統籌或分工等事宜，由科技部或被授權機關(中科局)與臺中市政府協

議之，並共同與民間機構簽訂投資契約。

2.科技部委託臺中市政府辦理：依促參法第 5條第 3 項規定，科技部得經上
9



級機關(行政院)核定，將依該法辦理之事項，委託臺中市政府執行，得委託

執行事項包含公共建設可行性評估(含公聽會)及先期規劃、訂定公告招商相

關文件內容、辦理公告及甄審、辦理議約、履約管理等，惟請注意不包含

簽約，即科技部(或授權中科局)仍須與民間機構簽訂投資契約。

(一)若科技部認對該公共建設無前揭經營管理權責，科技部與臺中市政

府基於事權統一考量，得參考「促進民間參與高雄市鳳山溪污水處

理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案興建、移轉、營運(BTO)計畫」模式，由

臺中市政府為單一主辦機關，科技部與臺中市政府以協議書方式約

定雙方權利義務關係。

(二)目前臺中市政府所提之方案一，由於水湳再生水廠建設主要範圍與

項目皆在水湳園區，而臺中園區為部分設施納入水湳園區辦理，與

高雄鳳山案一致。因促參案擔任主辦機關需做可行性評估、先期規

劃、公告招商及議簽約等事宜，故本案重心為臺中市政府，即以水

湳園區為本體，臺中園區主要為後端使用者。此方案可參考高雄市

政府辦理之鳳山案前例，若市政府為單一主辦機關，則由市府辦理

可行性評估、先期規劃、公告招商以及議簽約等事項，基於事前統

一之事由，減少相關工程及營運管理介面。另外，相關配水或管線

設置事宜，皆屬前置階段相關協調事項。

(三)臺中市政府所提之方案二較不複雜，臺中市政府僅辦理水湳園區部

分，無需判斷是否辦理、並列臺中園區主辦機關，或是應如何納入

促參案之公告招商條件。若執行方案二，科技部中部科學園區管理

局所管理之臺中園區則與促參案無關，後續如何與臺中市政府做後

端用水協議，則為臺中市政府自行處理，無需再討論行政協調部分。

一、科技部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一)有關財政部就本案涉及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相關規定之說明，

本局敬表尊重。

(二)依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第 8條第 2 項規定，特定園區之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辦理事項之一係「區內用水需求整合、分配及其他相關事項

之協調」，並未規定於區內用水需求降低時得指定事業強制使用再

生水，爰未來如遇用水需求下降時，本局將依該規定進行相關事項

協調；惟協調非一蹴可及，其因應期間之調整方式，應於相關協議

及招商條件中完整考量及合理因應。

(三)綜上，本案區內既然無涉再生水營運納入促參之主辦機關權責義務，
10



建議應再考量個案特性(例如用水廠商非屬基礎工業、亦非基於法定

義務…)，檢討調整相關協議或契約架構及內容：

1.本局依再生水條例之規定辦理，提供目前區內整合之用水需求予

中市府；另營運階段如遇需求變動，則協調因應。現如需協議

或簽約，以該條例規定事項為限。

2.未來營運參依自來水公司供給水至園區廠商之模式，由供水方

(BTO 廠商)與用水廠商簽約(分列甲、乙方)，以符促參精神。

一、臺中市政府

(一)本府對此兩方案採開放態度，主要希望科技部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能做決定。

(二)若 109 年 3 月 16 日進行協調，是否請科技部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先

將對用水契約之意見於前幾天提供本府，方便本府研議，可免本府

協調當日不及反應，亦可加速協調進度。

11



附錄二
表 1 追蹤歷次會報列管裁示事項辦理情形

列管項次 裁示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 列管建議

1080801-01

有關協調會報「個案

再生水資源發展計畫

執行督導」之任務事

項，請經濟部水利署

檢討各項任務之必要

性，並修正設置要點

第 3 點第 1 項第 5款

之機關名稱。

水利署

【水利署綜合企劃組】

經濟部業於 108 年 11 月 21 日修

正「經濟部再生水資源發展協

調會設置要點」，刪除「個案

再生水資源發展計畫執行督

導」之任務事項及修正設置要

點第 3 點第 1 項第 5款之機關名

稱。

提報協調

會報解除

列管。

1080801-02 請本部水利署於第 6

次會議邀請高雄市政

府就鳳山案營運情形

及水質異常或中斷供

應時之緊急應變作為

進行專案報告。

水利署

高雄市政府

【水利署綜合企劃組】

本次會前工作會議已將鳳山案

營運情形及水質異常或中斷供

應時之緊急應變作為進行專案

報告列入報告案四。

【高雄市政府】

1.鳳山水資源中心進流水質異

常事件自 108 年 12 月份發現

後，因廠內生物處理系統處

理效能持續受抑制，致再生

水 氨 氮 濃 度 超 標 而 於

108.12.15停止供應。經派員

加強巡檢查察後，進一步於

108.12.27 日在中崙國中前人

孔發現有大量廢油污淤積之

污染事證。經緊急通報水利

局後，於 109.1.4 發布新聞

稿並辦理緊急繞流。

2.於污染事件發生後，除通報

環保局、警察局等單位協助

稽查與偵辦污染業者外，水

利局持續辦理人孔及下水道

積存廢油污抽除及洗管作

提報協調

會報解除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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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項次 裁示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 列管建議

業、同時針對高風險人孔蓋

不定時派員站哨、高風險人

孔蓋點焊封蓋等。

3.針對本次廢油污事件，水利

局已研擬規劃爭取經費於廠

內外分別辦理增置改善設

施，廠外部分將規劃辦理下

水道水質監測系統、並分區

試辦智慧型人孔蓋傳感器；

廠內部分亦積極評估規劃增

置除油式 MAP 化學混凝系

統之可行性。

1080801-03

按再生水資源發展條

例規定，再生水水價

核定權責係屬地方主

管機關，有關地方主

管機關興辦之再生水

開發案是否仍由地方

主管機關決定價格，

以及再生水水價計算

準則之適用性，請經

濟部水利署進行檢討

水利署

【水利署綜合企劃組】

有關再生水水價核定權責及再

生水水價計算準則適用性，本

署將進行檢討，並將檢討結果

修正相關規定。

提報協調

會報持續

列管。

1080801-04 請臺中市政府及科技

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

管理局持續就水湳再

生水水價進行協商，

並請內政部營建署及

經濟部水利署協助促

成。

臺中市政府

科技部中部

科學園區管

局

【臺中市政府】

本案前因水價未達三方共識而

暫緩，現階段除本府已適當調

整園區外再生水費外，經中央

及相關單位努力(如經濟部已辦

理法令修正並進行預告、營建

署已專案報院提升補助比例

中，以及不計園區內再生水費

之可行性刻正由中科管理局研

議中)，未來在各單位在覓得可

行之財源後，預估可達用水端

提報協調

會報持續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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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項次 裁示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 列管建議

期望水價，可望與用水端取得

共識；惟本案依促參法尚有適

法性疑義，提請再生水協調會

報討論。

【科技部中部科學園區管局】

1.有關區內水價由本局以作業

基金支應(吸收)部分，尚須

提報基金管理會及監管會核

定，目前仍在辦理中。

2.因本案臺中市政府規劃以促

參法辦理，爰區內促參主辦

機關疑義及應行法定事項之

補正等，已行文財政部並獲

函釋。如以目前臺中市政府

規劃方案續推，建議修正契

約架構，以符法令並加速推

動。

1080801-05

本案仍依照行政院指

示，由臺中市政府提

供福田放流水，中龍

鋼鐵公司自建再生水

廠，並請臺中市政府

與中龍鋼鐵股份有限

公司於一個月內，依

今日會議共識，進行

福田水價協商。

臺中市政府

【臺中市政府】

本案本府與用水端(中龍鋼鐵股

份有限公司)已達成水價共識，

將賡續辦理用水契約簽訂事

宜。

提報協調

會報解除

列管。

1080801-06 原則同意桃園北區水

資源回收中心放流水

回收再利用案納入示

範計畫。請內政部營

建署滾動檢討各示範

案推動進度及效益，

並請桃園市政府儘速

營建署

桃園市政府

【營建署】

依國發會審議意見，污水下水

道六期建設計畫，再生水部分

將另提計畫，並由內政部邀集

經濟部及相關部門研商後再正

式提送。

【桃園市政府】

提報協調

會報持續

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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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項次 裁示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 列管建議

將本案開發規模 (含

水量、水質 )及用水

意向書依程序提送內

政部營建署。

本府業於 108 年 9 月 25 日府水

污設字第 1080226112號函檢送

「桃園北區水資源回收中心放

流水回收再利用」推動計畫 1

份至營建署，營建署 108 年 10

月 25 日營署水字第 1081205617

號函回復納入污水下水道第六

期建設計畫。

表 2 追蹤歷次會前工作會議列管裁示事項辦理情形

列管項次 裁示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 列管建議

1080618-01

國內已有再生水廠進

入實際營運階段，請

經濟部水利署於擬定

下一階段再生水相關

科專計畫前，邀請經

濟部工業局、科學園

區管理局及相關地方

政府檢視科專計畫發

展方向及內容，以利

科專計畫成果落實於

實務應用。

水利署

【水利署綜合企劃組】

本署再生水科專經費來自於

「環境友善型水處理科技發展

計畫」，由於科技部 108 年 7 月

1 日「109 年度政府科技發展計

畫環境科技群組審查會議」，

已刪除該綱要計畫經費；惟為

辦理本署所需之再生水政策及

相關措施評估工作，係由其他

科專綱要計畫支應經費辦理，

故已無多餘經費可辦理其他機

關需求計畫。本署後續將提供

相關再生水所需之科研計畫構

想送經濟部技術處研議推動再

生水科專計畫。

解 除 列

管。

1080618-02 有關桃園北區案之定

案供水期程及開發

量，請桃園市政府提

供經濟部水利署作為

用水計畫審核參考；

另請經濟部水利署於

審核觀音及大園工業

水利署

桃園市政府

【水利署水源經營組】

觀音及大園工業區目前辦理既

有廠商補提用水計畫，後續如

有新增用水需求時，將酌予要

求使用一定比例再生水。

【桃園市政府】

解 除 列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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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項次 裁示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 列管建議

區之新增用水需求

時，酌予要求廠商使

用一定比例再生水，

以協助桃園市政府推

動本案。

旨案經濟部水利署於 108 年 3 月

15 日辦理桃園地區再生水發展

推動研商會議，已於會前提供

相關資料並於會中提出請水利

署確實查核亞東石化股份有限

公司用水計畫書，並請該公司

調整使用桃園北區水資中心放

流水(再生水)，而非桃園南區

(中壢)水資中心之放流水(再生

水)。

1080618-03

用水計畫審核中有關

調配農業用水供應部

分屬於農業節餘水，

非屬再生水範疇，亞

東石化公司仍應落實

使用 2.5 萬噸再生

水，請桃園市政府進

一步向亞東石化公司

說明。

桃園市政府

【桃園市政府】

1.旨案經濟部水利署於 108 年 3

月 15 日辦理桃園地區再生

水發展推動研商會議，已於

會中提出請水利署確實查核

亞東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用水

計畫書，並請該公司調整使

用桃園北區水資中心放流水

(再生水)，而非桃園南區(中

壢)水資中心之放流水(再生

水)。

2.本府將持續依 108 年 5 月亞

東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含觀

音二廠)用水計畫(定稿版)將

使用 25,140CMD 中壢污水

廠放流水(再生水)內容，向

亞東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加強

說明，並要求目前提升目前

已 簽 定 使 用 意 向 書 計

15,000CMD 之桃園北區再

生水量，預計 109 年 2 月 25

日桃園市長鄭文燦將拜會亞

東石化辦理再生水協商使用

會議。

解 除 列

管。

1080618-04 水利年報已將再生水

列為水資源開發項目

之一種，請經濟部水

利署將再生水列入水

水利署 【水利署水源經營組】

水利署已於 108 年起開始辦理

北、中、南區域水資源經理計

畫滾動檢討，並將再生水納入

解 除 列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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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項次 裁示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 列管建議

資源經理計畫一併滾

動檢討。

評估項目，預計 109 年底完成

規劃報告後報院核定。

1080618-05

請桃園市政府提供桃

園北區案再生水供應

中油桃煉廠之初步規

劃予經濟部水利署，

由經濟部水利署於 7

月底前邀請國營事業

委員會及台灣中油股

份有限公司召開研商

會議，討論使用桃園

北區案再生水之可行

性。 水利署

桃園市政府

【水利署綜合企劃組】

本署已於 108 年 9 月 17 日辦理

研商桃園北區再生水供應桃園

煉油廠之可行性會議，媒合中

油桃煉廠使用桃北再生水，中

油桃煉廠會後已提出 1萬 CMD

用水需求。桃園市政府 109 年 2

月 17 日再拜會該廠，該廠初步

同意增加至 1.5萬 CMD。

【桃園市政府】

本府業已於 108 年 8 月 12 日桃

水污設字第 1080056941號檢送

桃園北區水資中心再生水供應

中油桃煉廠之初步規劃至水利

署，並由經濟部水利署於 108

年 9 月 17 日會同桃園煉油廠辦

理桃北再生水使用可行性研商

會議，後再經 109 年 2 月 17 日

本府鄭文燦市長協助協調，桃

煉已初步同意增加再生水使用

量至 15,000CMD。

解 除 列

管。

1080618-06 有關經濟部工業局將

於 108 年 6 月底前補

提觀音工業區用水計

畫，有關經濟部水利

署後續用水計畫審核

情形，請幕僚單位列

入追蹤。

水利署

工業局

【水利署水源經營組】

觀音工業區目前辦理既有廠商

補提用水計畫，後續如有新增

用水需求時，將酌予要求使用

一定比例再生水。

【工業局】

1.本局於 108 年 6 月 17 日(工地

字第 10800584520號)函送用

水計畫，水利署於 108 年 9 月

4 日以水源字第 10815078340

號函回復審查修正意見。

2.本案已協調廠商依審查意見完

成修正，俟本局內部審查流

持 續 列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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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項次 裁示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 列管建議

程後將儘速提送修正版用水

計畫予水利署。

1080618-07

有關福田案後續可能

推動方向如下，由於

涉及政策決定，請幕

僚單位重新整理議題

內容後，提報第 5 次

協調會報討論。

水利署

【水利署綜合企劃組】

本案已提報 108 年 8 月 1 日「經

濟部再生水資源發展協調會

報」第 5 次會議討論，請供需

雙方於會後一個月內重啟水價

協商。

解 除 列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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